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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以下测试之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并确认 

样品名称 波纹管（黑色） 

样品接收日期 2019.01.26 

样品检测日期 2019.01.26-2019.02.02 

 

检测要求 根据客户要求, 参照法规(EC) No 1907/2006(REACH), 对所提交样品中 197 种高关注

物质(SVHC)进行筛选测试｡ 

 

检测依据 请参见下页。 

  

检测结果 请参见下页。 

 

摘要 根据分析结果, 所提交样品中 197 种 SVHC 物质的浓度均小于 0.1%（w/w）。 

 

 

 

 

 

 

 

 

 

 

 

 

 

主    检 
 

审    核 
 

    

批    准 

 

日    期 2019.02.02 

郑晴涛 

技术经理 

 

 

 No. R179751623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华测检测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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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序号 物质名称 CAS 号 EC 号 浓度(%) 
报告 

检出限 

VIII 86 

①
4-壬基酚, 分支或线性的壬基

酚, 包括含有 9 个碳烷基链的所

有独立的同分异构体和所有含

有线性或分支 9 个碳烷基链的

UVCB 物质 

- - N.D. 0.05% 

VIII 87 偶氮二甲酰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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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序号 物质名称 CAS 号 EC 号 浓度(%) 
报告 

检出限 

IX 143 全氟辛酸铵(APFO) 3825-26-1 223-320-4 N.D. 0.01% 

IX 144 全氟辛烷酸(PFOA) 335-67-1 206-397-9 N.D. 0.01% 

X 145 
①
磷酸三(二甲苯)酯 25155-23-1  246-677-8  N.D. 0.01% 

X 146 C.I.直接黑 38 *** 1937-37-7  217-710-3  N.D. 0.01% 

X 147 邻苯二甲酸二己酯 84-75-3  201-559-5  N.D. 0.01% 

X 148 硫化镉* 1306-23-6  215-147-8  N.D. 0.01% 

X 149 C.I.直接红 28 *** 573-58-0  209-358-4  N.D. 0.01% 

X 150 醋酸铅(Ⅱ)* 301-04-2 206-104-4 N.D. 0.01% 

X 151 1,2-亚乙基硫脲 96-45-7  202-506-9  N.D. 0.01% 

XI 152 

①
邻苯二甲酸二己酯, 直链和支

链 
68515-50-4 271-093-5 N.D. 0.01% 

XI 153 氯化镉* 10108-64-2 233-296-7 N.D. 0.01% 

XI 154 

②
过硼酸钠, 水合物; 过硼酸钠

盐***** 

15120-21-5 

11138-47-9 

239-172-9 

234-390-0 
N.D. 0.01% 

XI 155 
②
过硼酸钠, 无水***** 7632-04-4 231-556-4 N.D. 0.01% 

XII 156 
2-(2H-苯并三唑-2-基)-4,6-二叔

戊基苯酚(UV328) 
25973-55-1 247-384-8 N.D. 0.01% 

XII 157 
2-(2’-羟基-3’,5’-二叔丁基苯基)-

苯并三唑(UV-320) 
3846-71-7 223-346-6 N.D. 0.01% 

XII 158 
二正辛基-双(巯乙酸2-乙基己

酯)锡(DOTE)* 
15571-58-1 239-622-4 N.D. 0.05% 

XII 159 氟化镉* 7790-79-6 232-222-0 N.D. 0.01% 

XII 160 硫酸镉* 
10124-36-4 

31119-53-6 
233-331-6 N.D. 0.01% 

XII 161 

①
二正辛基-双(巯乙酸2-乙基己

酯)锡(DOTE)和三(2-乙基己基

巯基乙酸)辛锡(MOTE)的反应

物料* 

- - N.D. 0.05% 

XIII 162 

①
1,2-苯二羧酸, 二-C6-10-烷基

酯；（葵基，己基，辛基）酯与

1,2-苯二甲酸的复合物，其邻苯

二甲酸二己酯含量≥0.3%（(EC 

No. 201-559-5)  

68515-51-5 

68648-93-1 

271-094-0 

272-013-1 
N.D.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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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w/w % = 重量百分比; 0.1%=1000mg/kg =1000ppm 

2. N.D. = 未检出 (小于报告检出限) 

3. *:该物质的浓度值是由物质中的特征元素测试结果换算而来。 

三丁基氧化锡(TBTO)、二丁基二氯化锡(DBTC)、二正辛基-双(巯乙酸 2-乙基己酯)锡(DOTE)、二正辛

基-双(巯乙酸 2-乙基己酯)锡(DOTE) 和三(2-乙基己基巯基乙酸)辛锡(MOTE)的反应物料的浓度值是由

其特定化合物(三丁基锡(TBT)、二丁基锡(DBT)、二辛基锡(DOT)、单辛基锡(MOT))的结果换算而来。 

4. **:在化学物质及其混合物的分类，标记与包装法规，即 CLP 法规(法规(EC)No 1272/2008)的附录 VI

中，索引号 650-017-00-8 适用于所有的耐火陶瓷纤维材料。 

5. ***:C.I.:颜料索引号 

6. ****:蒸馏所分离出来的轻油部分 

7. *****:四硼酸钠，无水和四硼酸钠, 水合物的浓度均由四硼酸钠浓度表示, 没有考虑结晶水。 

过硼酸钠, 水合物; 过硼酸钠盐和过硼酸钠, 无水的浓度均由过硼酸钠浓度表示, 没有考虑结晶水。 

8. 
▲
:甲醛苯胺共聚物的浓度值是由其特定化合物(2,4-二氨基二苯甲烷、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2,6- 

二氨基二苯甲烷)的结果换算而来。 

9. 
①
:由于这些物质是 UVCB 物质(未知成分或可变成分的，复杂反应物或生物材料的物质)，由各种不同

的成分组成，所以这些物质的测试结果是由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物质的主要组成成分的测试结果换算

而来的。 

10. 
②
:由于此物质含有多种物质，测试结果是基于此物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组成化合物的含量，其主

要组成化合物的测试结果是基于特征元素的浓度换算而来。 

11. 
③
:该物质是 UVCB 物质(未知成分或可变成分的，复杂反应物或生物材料的物质)，由各种不同的成分

组成，其测试结果以 4-庚基苯酚，支链和直链测试结果体现，当 4-庚基苯酚，支链和直链含量≥0.1% 

w/w 时，对于该物质是否存在于样品中需核查相应物料的 MSDS 或向供应商进行确认。
 

 

备注: 

本报告中的数据结果供科研、教学、企业内部质量控制、企业产品研发等目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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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1. 根据欧盟 REACH 法规（编号 1907/2006）第 33 条款之规定，物品类产品如果含有候选列表上的高度关

注物质且在物品中的质量百分比超过 0.1%时，物品供应方需履行相关信息传递义务： 

 1) 物品供应方应提供给接收方关于产品的足够信息以确保物品的安全使用，至少需提供所含高度关注

物质的名称。 

 2) 应消费者请求，物品供应方应在 45 天内免费提供关于产品的足够信息以确保物品的安全使用，至

少需提供所含高度关注物质的名称。 

2. 根据欧盟 REACH 法规（编号 1907/2006）第 31 条款及附件 2 之规定，提供高度关注物质的物质类产品

供应方，应免费提供接收方该物质的安全数据表。 

3. 根据欧盟 REACH 法规（编号 1907/2006）第 31、32 条款及附件 2 之规定，提供含有高度关注物质的混

合物产品供应方需传递相关信息： 

 1) 如果混合物产品按照 1999/45/EC 被判定为危险品时，供应方应免费提供产品的安全数据表。 

 2) 如果混合物产品按照 1999/45/EC 判定并非危险品，但是任一高度关注物质在非气体混合物中质量

分数超过 0.1%或在气体混合物中体积分数超过 0.2%，供应方也应免费提供产品的安全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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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流程 

 

 

样品图片 

  

 

*** 报告结束 *** 

 

声明： 

1.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 

2. 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申请者应对其真实性负责，CTI 未核实其真实性； 

3. 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 

4. 未经 CTI 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剪样 称量样品 样品制备 

 

仪器分析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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